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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交安设施 

12.1. 交通标线 

设置原则： 

在中央分隔带及路侧的机电外场设施的立柱上均粘贴立面标记。 

立面标记为黄黑相间的倾斜线条，斜线倾角为 45°，线宽均为 15cm。向下倾斜的一边朝向车

行道，宜施涂至距路面 2.5m以上的高度。 

技术要求： 

立面标记反光等级采用 V类。逆反射系数要求符合下表要求： 

 

12.2. 护栏 

12.2.1. 既有护栏设置情况 

本路既有护栏符合建设时期《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》（JTG D81-2006）。中央分隔带为

分设式 Am级两波护栏，路侧以 A级两波护栏为主。 

12.2.2. 总体设计原则 

根据机电外场设施在路侧（或分离式路基）及整体式路基中央分隔带位置，在设置机电设备的

点位处，进行护栏防护。防撞护栏的设计遵循适用、经济、美观的原则，其指导思想如下： 

应采用宽容设计理念对路侧安全净区内的障碍物进行妥善处理，宜优先选择将障碍物移出安全

净区，或采用解体消能结构等特殊措施。当以上措施不能实施时，应考虑设置护栏。 

护栏标准段、护栏过渡段、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、防撞端头及防撞垫的防护等级，应满足现行

《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》（JTG B05-01）的规定。 

不同防护等级或不同结构形式的护栏之间连接时，应进行过渡段设计。护栏过渡段的防护等级

应不低于所连接护栏中较低的防护等级。 

护栏形式选择应考虑护栏受碰撞后的变形量。路侧或中央分隔带护栏面距其防护的障碍物的距

离，应大于护栏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（W）或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（VIn）。当防护的障

碍物低于护栏高度时，宜选择护栏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（W）；当防护的障碍物高于护栏高度、

公路主要行驶车型为大型车辆时，应选择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（VIn）。 

护栏设置防护长度及最小结构长度应符合 JTG D81-2017《公路交通安全设计规范》的要求。 

在独立设置的护栏起点端头的位置，应按照规范对护栏端头进行外展加固处理，并设置为外展

圆头式端头；护栏迎车面端头采用外展式端头，应外展至土路肩以外，具备条件时宜外展至净区宽

度外。波形梁护栏外展斜率为 1:14，混凝土护栏外展斜率为 1:18。 

12.2.3. 中央分隔带护栏设置 

根据《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》（JTG D81-2017）及《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》（JTG/T 

D81-2017），高速公路和作为干线的一级公路，整体式断面中间带宽度小于或等于 12m，或者 12m

宽度范围内有障碍物时，必须设置中央分隔带护栏。根据中央分隔带的条件，事故严重程度可分为

三个等级：高、中、低。中央分隔带护栏的防护等级应符合下表的规定。 

中央分隔带护栏防护等级选取 

事故严重程度等级 中央分隔带条件 公路技术等级和设计速度（km/h） 
防护等级（代

码） 

高 高速公路、一级公路中央分隔带宽度 高速公路 120 六（SSm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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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于 2.5m并采用整体式护栏形式 高速公路、一级公路 100、80 五（SAm） 

一级公路 60 四（SBm） 

中 

对双向 6车道高速公路，或未设置左

侧硬路肩的双向 8车道及以上高速公

路，中央分隔带宽度小于 2.5m并采用

分设式护栏形式，同时中央分隔带内

设有车辆不能安全穿越的障碍物的路

段 

高速公路 120、100、80 四（SBm） 

对双向 6车道及以上一级公路，中央

分隔带宽度小于 2.5m 并采用分设式

护栏形式，同时中央分隔带内设有车

辆不能安全穿越的障碍物的路段 

一级公路 100、80 四（SBm） 

一级公路 60 三（Am） 

当交通量中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25t的车辆自然数所占比例大于 20%时，在上述设置原则的基础

上护栏要提高一个防护等级，且确定护栏形式的因素由最大横向动态外延值（W）转变为车辆最大

动态外倾当量值（Vin）。 

根据上表，结合《四川省平安智慧高速公路总体设计》（川交综执运便〔2022〕11 号，2022

年 3月）、《蜀道集团智慧高速建设指南第一册：总体技术要求及外场设施建设通用标准》（蜀道

司发【2022】264号，2022年 6月）及本项目的既有护栏及机电外场设施的设计，确定本项目中央

分隔带机电外场设施的护栏防护措施如下： 

1）在设置机电外场设施点位前后双侧各设置 3m的 RrI-SA-E1级混凝土护栏，搭接 BT-2型过

渡段，再通过 3波与 2波过渡板与既有护栏搭接。 

2）作为备选方案，可考虑符合等级防护要求的成品护栏。选购产品需满足如下条件： 

a、产品应通过实车足尺碰撞试验，具备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提供的合法检测报告，各项评价指

标、报告格式及内容均符合《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》（JTG B05-01-2013）的规定。 

b、产品的防护等级不低于 SAm级。 

方案比较： 

方案 1）造价较方案 2）低； 

方案 2）较方案 1）与既有波形护栏在色泽等外观方面更统一协调，施工更为便利。 

本次设计暂按方案 2）计量。 

12.2.4. 路侧护栏设置： 

根据《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》（JTG D81-2017）及《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》（JTG/T 

D81-2017），事故严重程度可分为三个等级：高、中、低，应按下表的规定设置路侧护栏并选取路

侧护栏的防护等级。 

路侧护栏防护等级选取 

事故严重程度及护

栏设置 原则 
路侧计算净区宽度范围内有以下情况 

公路技术等级和设

计速度（km/h） 

防护等级（代

码） 

高，必须设置 
高速铁路、高速公路、高压输电线塔、危险品储藏仓

库等设施 

高速公路 120 六（SS）级 

高速公路、一级公路

100、80 
五（SA）级 

一级公路 60 四（SB）级 

二级公路 80、60 四（SB）级 

三级公路 40 三（A）级 

三、四级公路 30、

20 
二（B）级 

中，应设置 

1 二级及以上公路边坡坡度和路堤高度在下图的 I

区、II 区阴影范围之内的路段、三、四级公路路侧

有深度 30m以上的悬崖、深谷、深沟等的路段； 

2 江、河、湖、海、沼泽等水深 1.5m以上水域； 

3 I级铁路、一级公路等； 

4 高速公路、一级公路路外设有车辆不能安全越过的

照明灯、摄像机、交通标志、声屏障、上跨桥梁的桥

墩或桥台、隧道入口处的检修道或洞门等设施 

高速公路、一级公路

120、100、80 
四（SB）级 

一级公路 60 三（A）级 

二级公路 80、60 三（A）级 

三级公路 40 二（B）级 

三、四级公路 30、

20 
一（C）级 

低，宜设置 

1 二级及以上公路边坡坡度和路堤高度在下图的

III区阴影范围之内的路段；三、四级公路边坡坡度

和路堤高度在下图的 I区阴影范围之内的路段； 

2 二级及以上等级公路路侧边沟无盖板、车辆无法安

全越过的挖方路段； 

3 高出路面或开挖的边坡坡面有 30cm以上的混凝土

砌体或大孤石等障碍物； 

4 出口匝道的三角地带有障碍物 

高速公路、一级公路

120、100、80 
三（A）级 

一级公路 60 二（B）级 

二级公路 80、60 二（B）级 

三、四级公路 40、

30、20 
一（C）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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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交通量中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25t的车辆自然数所占比例大于 20%时，在上述设置原则的基础

上护栏要提高一个防护等级，且确定护栏形式的因素由最大横向动态外延值（W）转变为车辆最大

动态外倾当量值（Vin）。 

结合《平安智慧高速公路总体设计》（川交综执运便〔2022〕11 号，2022 年 3 月）、《蜀道

集团智慧高速建设指南第一册：总体技术要求及外场设施建设通用标准》（蜀道司发【2022】264

号，2022年 6月）及本项目的既有护栏及机电外场设施的设计，确定本项目中央分隔带机电外场设

施的护栏防护措施如下： 

机电外场设施设置于存有既有护栏段落，一般为填方路段——利于外场设施基础施工。对于既

有护栏防护等级低于 SB级的情况，护栏防护设置方式为拆除上下游 32米范围内既有护栏，以外场

设施为中心上游下游各 3米设置不低于 SA级的 F型混凝土护栏，采用 BT-2型过渡段与之搭接后

再与既有护栏搭接过渡。搭接后的防护护栏整体长度应不低于 70m，护栏起点应向土路肩外展过渡

或设置防撞端头。 

12.2.5. 结构设计 

SB级路侧波形梁护栏由三波波形梁板（506mm×85mm×4mm）、立柱（□130×130×6mm）和防

阻块（300mm×200mm×290mm×4.5mm）等组成。 

中央分隔带采用 SA级砼护栏，分设式左右对称设置，高出路面 100cm，宽度为 50.3cm，采用

现浇方式制作，连续现浇长度不超过 20m，两个现浇段间设置 1cm接缝并通过三套钢筋、套管连接。 

12.2.6. 技术要求 

12.2.6.1 波形梁护栏技术要求 

波形梁板、立柱、防阻块、横隔梁、端头、螺栓、螺母等构件应符合《波形梁钢护栏 第 1 部

分：两波形梁钢护栏》（GBT 31439.1-2015）以及《波形梁钢护栏 第 2 部分：三波形梁钢护栏》

（GBT 31439.2-2015）产品标准的规定。 

波形梁板、立柱、端头、防阻块、托架等部件应符合《碳素结构钢》（GB/T 700）的 Q235牌

号钢的要求。 

连接螺栓、螺母、垫圈、横梁垫片等部件应符合《碳素结构钢》（GB/T 700）的要求，其抗拉

强度不得小于 375MPa（适用于《波形梁钢护栏》（GB/T 31439-2015）。 

高强度拼接螺栓连接副应符合《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》（GB/T 1591-2008）、《优质碳素结构

钢》（GB/T 699-2015）或《合金结构钢》（GB/T 3077-2015）的要求。公称直径 16mm、8.8S级抗

拉荷载不得小于 133kN。 

波形梁的连接螺栓及拼接螺栓采用防盗螺栓和防盗压紧螺母。 

立柱埋置于混凝土中时，混凝土强度不应小于设计的规定。混凝土用材料应符合现行交通行业

标准《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》（JTG/T 3650-2020）规定。 

混凝土用钢筋不得有裂缝、断伤、刻痕等缺陷，钢筋需经调直、除锈、去油污。采用热轧结构

钢筋（Ⅱ、Ⅲ、Ⅳ），应符合《钢筋混凝土用钢第二部分：热轧带肋钢筋》（GB/T 1499.2-2018）及

现行《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》（JTG 3362-2018）的有关规定。 

除了减水剂及加气剂外，不允许使用外加剂。 

所用钢材为普通碳素结构钢（Q235），其技术条件应符合《普通碳素结构钢技术条件》（GB/T 

700-2006）的规定。 

波形梁护栏板、护栏立柱、端头梁、防阻块、柱帽等小构件均应采用环氧锌基聚酯复合涂层进

行防腐处理，防腐指标均应满足《高速公路交通工程钢构件防腐技术条件》（GB/T18226-2015）要

求。防腐层的各层厚度应不低于下表的要求。 

波形梁护栏以及螺栓、螺母、垫圈、垫片等所有部件防腐方式与既有护栏外观一致，均应按《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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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交通工程钢构件防腐技术条件》 (GB/T 18226-2015)的规定采用热浸镀锌进行金属表面处理。热

浸镀锌应为《锌锭》（GB/T 470-2008）中所规定的牌号为 Zn99.99以上的锌锭。镀锌量应符合下表

的规定： 

护栏部件镀锌量 

构件名称 镀锌量(g/m2) 镀锌厚度(μm) 

护栏板、过渡板、端头、立柱、垫板、防阻块 600 85 

托架、螺栓、螺母、垫圈、横梁垫片 350 50 

热镀锌所用的锌应符合《高速公路交通工程钢构件防腐技术条件》引用的 GB/T 470-2008中所

规定的 Zn99.995 或 Zn99.99 锌锭，镀锌层应均匀，镀层不剥离、不凸起，不得开裂或起层到手指

能够擦掉的程度。 

12.2.6.2 砼护栏技术要求 

所用钢材为普通碳素结构钢（Q235），其技术条件应符合《碳素结构管技术条件》（GB700）

的规定。 

混凝土用钢筋不得有裂缝、断伤、刻痕等缺陷，钢筋需经调直、除锈、去油污。采用热轧结构

钢筋（Ⅱ、Ⅲ、Ⅳ），应符合《钢筋混凝土用钢第二部分：热轧带肋钢筋》（GB/T 1499.2-2018）及

现行《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》（JTG 3362-2018）的有关规定。 

混凝土护栏采用的水泥、砂石和水等材料，应符合现行《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》（JTG/T 

3650-2020）的规定。 

12.2.7. 施工注意事项 

1．立柱应根据设计图进行放样，在现场测距定位。 

2．立柱放样后，应调查每根立柱位置的地基状态。如遇地下通信管线、泄水管等，或涵洞顶

部埋土深度不足时，应调整某些立柱的位置，改变立柱固定方式。 

3．对于波形梁护栏，本项目为利于施工，对于路侧波形护栏均采用先钻孔再打入的立柱埋设

方式。施工时应结结合现场实际土质情况，根据图纸要求保证护栏立柱的有效埋深满足相关规范的

要求。 

4．波形梁的连接螺栓及拼接螺栓不宜过早拧紧，以便在安装过程中利用波形梁的长圆孔及时

进行调整，使其形成平顺的线形，避免局部凹凸。 

5．施工中遇图纸所示护栏布设段落与说明中护栏设置原则、方法不一致处，应报设计方复核。

经业主、设计、监理几方共同确认后，方可继续施工。 

6.对原有路侧波形梁护栏拆除，应先拆除波形梁梁板，再拆除立柱，为保护路肩，路面以上立

柱直接锯掉并用砂浆封闭，新安装的波形梁立柱孔位应与原波形梁护栏立柱孔位错开（挡墙段使用

原孔位）。 

7.应结合护栏设置原则及现场情况，确定护栏的设置等级、形式，新增设置的护栏需同上下游

做好搭接过渡。实施时有不明确之处，应及时向设计征询确定。 

12.3. 轮廓标  

12.3.1. 设计原则 

在新增护栏上需设置轮廓标。 

轮廓标反射器分白色和黄色两种，白色反光片安装于道路右侧，黄色反光片安装于中央分隔带

侧。 

轮廓标设置间距于原路保持一致，安装时应注意在公路前进方向使左、右对称，前后间距协调。 

安装轮廓标时，放射体应面向交通流，其表面法线应与公路中心线成 0°～25°的角度。 

12.3.2. 形式选择 

本项目共采用附着于波型梁护栏上的单面轮廓标，附着于混凝土护栏上的单面轮廓标。轮廓标

由逆反射材料、支架和连接件组成。  

12.3.3. 施工注意事项 

1、附着于各类构造物上的轮廓标的安装，根据构造物的不同，正确选择支架和连接件，按照

放样确定的位置进行安装，安装后，反射器应尽可能与驾驶员视线垂直。安装高度宜尽量统一。 

2、附着于各类构造物的轮廓标，应连接牢固，能防偷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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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4. 防眩板 

12.4.1. 设计原则 

在中央分隔带新增的砼护栏或采购成品护栏上设置防眩板，防眩板设置于道路中线位置。 

对于中央分隔带新增的波形护栏，维持既有的植物防眩，施工时应注意对既有植株的保护。 

12.4.2. 构造 

1、防眩板材料为玻璃钢，实施采购时也可按需采用其它材质。无论选用何种材质，相关性能

指标需满足《防眩板》（GB/T 24718-2009）的相关要求。 

2、防眩板间距 1m，有效高度 1.6m以上，不宜超过 2m；直线路段遮光角不应小于 8º，平、竖

曲线路段遮光角应为 8∼15º。 

3、所有钢构件均应进行热浸镀锌处理，螺栓、螺母、垫圈等连接件的镀锌量为 350g/㎡，其它

构件为 600g/㎡。 

12.4.3. 技术要求及施工注意事项 

1、安装时，在道路凹型竖曲线路段应考虑适当增加防眩板高度； 

2、应使所有防眩板在一条纵线上； 

3、防眩板应保证垂直； 

4、防眩设施设置时不得影响公路的停车视距。 

5、应符合《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施工技术规范》JTG/T 3671-2021的要求和规定。 

 

 




